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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晔）为进
一步加大政法综治工作宣
传力度，切实提高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增强法治
观念和法治意识，日前，
洮南市兴隆街道办事处隆
新社区开展了综治平安建
设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咨询解答、
悬挂横幅等方式，向过往
群众认真宣传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及平安建设相关法
律法规、计划生育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国家安全法、医疗卫生保
健、婚姻法等，受到了群
众的广泛赞誉。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广泛
参与综治平安建设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为全力构建
和谐幸福新社区奠定了坚
实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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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受理
编号

3248

3262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来信：2017年，开通镇
西郊村村民齐某某伙同开
通林业站王某某，在该村村
民武某某所属的林地上非
法砍伐树木300余棵。

来信：通榆县瞻榆镇二
委十一组附近的瞻榆镇三
九之春供热公司，煤堆、料
堆未设置防风抑尘网，刮风
时产生大量煤尘，污染空
气；供暖期间，使用推土机
等设备装运煤粉，机械声全
天轰鸣，严重扰民。举报人
曾向瞻榆镇政府反映上述
问题，至今未果。

行政
区域

白城市
通榆县

白城市
通榆县

污染
类型

生态

大气
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2018年11月27日，白城市林业局、通榆县林业局及通榆县环保局核实，涉事地块位于开通镇西郊村东夯市屯西北500米处林地

内。根据通榆县林业局提供资料显示，2018年4月武某某等7人向通榆县林业部门报案后，通榆县开通镇林业站工作人员随即到
现场勘查，经违法砍伐者高某某及树主辨认，确认在齐某某地块内采伐16棵杨树，在刘某某林地采伐11棵，开通镇林业站对该违
法情况进行了林业行政处罚，高某某接受处罚并按要求还林。高某某非法砍伐树木27棵属实，齐某某伙同开通镇林业站王某某砍
伐树木不属实。

根据查阅通榆县林业局开通镇林业站询问武某某笔录得知，信访交办函中提到的非法采伐300余棵杨树的数量是武某某按照
附近林带林木数量推算出来的，没有任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依据。

根据通榆县林业局提供的情况说明显示，现武某某与齐某某对该林地权属存在争议，武某某只有该块林地的林照（1995年通
榆县政府颁发给其父亲的，树照仅标明了林地四至，没有具体坐标，由于地貌及林地走向的改变无法确定林地具体位置），齐某某有
与西郊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该块林地的承包合同（系时任村书记张某私自将林地承包给齐某某）及开通镇西郊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
明。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18年11月24日，由通榆县瞻榆镇政府牵头，通榆县环保局配合对该案件进行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通榆县瞻榆镇三九之春供热有限公司煤堆位于院内东侧，距东侧围墙5米左右，围墙高度1米5左右，炉渣位于厂区南侧，煤堆

全部苫盖，未设置防尘抑尘网，附近居民院内可见细小煤灰 。举报“煤尘污染”情况属实。
经调查，企业在供热过程中原使用大型铲车运煤，铲车使用时间下午2点-3点之间，每运一次煤可供两天使用。2018年11月

初，曾向瞻榆镇政府反映此事，经通榆县环境监测站监测，厂界噪声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规
定的1类区排放限值。通榆县环境监察大队对其下达了《通榆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企业已改用小型铲车运
煤，2018年11月25日经通榆县环境监测站监测，其厂界噪声已达标，举报“噪声扰民”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1月初，当事人到镇政府反映三九之春供热公司煤炭影响其生活。接到情况反映后，瞻榆镇主管城镇建设管理的党
委副书记李某某与镇政府郭某某立即到达现场，要求三九之春供热公司对煤堆进行苫盖，并与县环保局沟通，协助处理噪声问题，
县环保局监测后，镇政府要求企业通过改换铲车的方式，降低噪声。镇政府处理后未及时向上访群众反馈处理结果。举报“至今未
果”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基本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8年12月30日前，由开通镇政府
负责协调解决林权纠纷问题。

时任村书记张某因私自将林地承包
齐某某，存在违反国家法律、工作纪律等
行为，开通镇林业站管区内的工作人员负
有监管不到位责任，两部门均已启动问责
程序。

通榆县环保局对其下达了《通榆县环
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
令该单位立即设置防尘抑尘网，要求在
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由于现在是
冬季，无法设置永久性防尘网，要求企业
设置临时防尘网，保证今冬明春供暖季正
常使用，明年春季供热结束后，开始施工
建设永久性防尘抑尘网，于2019年9月1
日前完成。

瞻榆镇政府、通榆县环境保护局将加
强对三九之春供热公司的环境监管，加大
检查巡查频次，确保各类污染防治设施的
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问责
情况

无

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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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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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编号

1460

162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一是大安市大赉乡铁北村张烧锅屯西侧
一水泥厂，距附近村民家不足500米，生产期
间产生大量粉尘，污染周边环境，导致村民种
植的蔬菜有异味，影响村民身体健康，目前该
厂处于停产状态。二是水泥厂西侧200米有
一凝胶厂，生产期间排放恶臭刺鼻气味，影响
附近居民正常生活；该厂还存在污染地下水
的问题。三是该村有30户村民正在动迁，征
占单位修路挖沟时产生粉尘，污染周边环
境。举报人曾向大安市环保局反映上述问
题，至今未果。

来信：瑞文养殖场被划入禁养区，在关闭
搬迁过程中受到了洮南市政府不合理不合法
的对待：一是洮南市政府对环保工作不作为，
截至2018年11月仍未对禁养区养殖户进行
关闭搬迁，未制定出搬迁补偿的相关规定及
补偿标准；二是洮南市政府对环保工作乱作
为，该养殖场于1993年建厂，周围荒无人烟，
2014年才开始有人在养殖场周围建住宅。
为应付督察组和周边居民，洮南市政府以“养
殖场在城镇居民区内建设”为由，于2018年
6月19日向该养殖场下达了8万元的天价罚
单；三是洮南市政府表面整改，实则暗中拖延
该养殖场关闭搬迁进度；四是洮南市政府对
该养殖场关闭搬迁的流程不合法，无统一补
偿标准和方案，仅针对该养殖场一家实施关
闭搬迁，并直接指派一家评估公司开展评
估。举报人要求当地政府依法、公平、合理动
迁并给予瑞文养殖场合理合法补偿。

行政
区域

白城市
大安市

白城市
洮南市

污染类型

大气、
扬尘、水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大赉乡铁北村张烧锅屯西侧水泥厂为吉林省新天成水泥有限公司2018年11月7日，经大安市环

保局现场核实，该公司按环评批复文件要求，从熟料入库，到配料进入辊压机、球磨机，选粉机一直到装袋（装罐）各
生产工艺段全部安装布袋收尘，物料进厂后在封闭库内装卸，需要露天堆存都采取全部苫盖措施。2008年1月原吉
林省环境中心站对其监测，监测报告不超标，并编制了验收报告。

吉林省新天成水泥有限公司每年4月至10月生产。2018年10月12日，大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东
侧张烧锅屯距居民房屋最近处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粉尘浓度不超标。同时，监察人员现场勘察了该公司东侧约
350米处的杨树、榆树叶，距离该厂500米内有村民种植大棚，均无粉尘污染现象，附近白菜等蔬菜也无粉尘污染现
象。2018年10月20日该公司已停产，经核查，现场堆存约500吨物料全部苫盖，堆存多年未使用的物料已有大部
分长出各种植物，部分裸露也已全部苫盖，作业区和运料道路定期洒水抑尘，没有扬尘产生，因此对附近村屯蔬菜和
农作物没有影响。经过了解查询资料，粉尘散落农作物、蔬菜叶上，对农作物、蔬菜光合作用有影响，水泥粉尘不会
使蔬菜产生异味。目前该公司卫生防护距离400米内尚有15户居民房屋，吉林省新天成水泥有限公司每年都与这
15户居民签订租赁合同，将居民房屋及土地采取租赁形式进行租赁。举报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水泥厂西侧200米有一凝胶厂为罗赛洛（大安）明胶有限公司。2018年11月6日，经大安市环保局
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运行，污水达标排放，全部经处理后，按照原吉林省环保厅批复要求排入莲
花泡（经监测为非黑臭水体），可以接纳此废水。处理工艺为物化法（沉淀+气浮）+生化法（SBR工艺）。大安市环保
局监督性监测每月一次，都能达到排放标准，在线监测数据准确并及时上传。明胶采用鲜牛骨和骨粒为原料，当天
生产所需原料入厂后直接进入车间，当天生产不了的原料进入冷藏库，不产生异味、不堆存，符合环评批复要求。另
外该公司距附近村屯约800米，超过防护距离范围要求。举报情况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大安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现场核实，现有8户农户涉及规划内搬迁，修路产生粉尘。由于进入冬
季，路面养生期不够，如铺设路面，工程质量无法保证，导致该段道路在部分时间段存在粉尘扬起现象。现施工路段
已停止施工，举报问题属实。

举报人曾向大安市环境保护局反映过前两个问题，大安市环境保护局对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调查结
果为情况不属实，并将调查结果如实对反映人进行了反馈。

此案件与第一批4号、第八批989号案件问题重复。

第一个问题：2018年11月16日，经洮南市畜牧局和光明街道办事处深入现场核实。国家、省均未出台禁养区
搬迁补偿标准，地方制定标准缺乏相关依据，因此未制定搬迁补偿规定。2017年7月，洮南市人民政府编制的《洮南
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中未将该处两户养殖户纳入搬迁范围，但在2018年9月份开展的“举一反三”工作过程
中被排查发现，目前，按照相关程序正在开展对其开展搬迁（非关闭）资产评估事宜。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第二个问题：2018年11月16日，洮南市环保局现场核实，位于团结路幸福里小区边缘（原林机场院内）共有养
鸡户两户，于1993年3月投产至今。2018年6月1日，洮南市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该处两户养殖场养殖过程
中产生的气味扰民，于2018年6月19日，向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预处以罚款，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10
月被市法制部门因举证不充分给予撤销，不存在乱作为现象。举报问题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2018年11月16日，洮南市畜牧局现场核实，2018年10月17日，洮南市政府已责成洮南市畜牧局
对该处两户养鸡场搬迁开展资产评估事宜。同年11月1日，洮南市畜牧局委托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该
处两户养鸡场进行了现场勘查记录，现正在按照相关程序开展资产评估事宜，不存在拖延搬迁进度问题。举报问题
不属实。

第四个问题：2018年11月16日，洮南市畜牧局现场核实，洮南市畜牧局已按照相关程序开展搬迁（非关闭）工
作，目前，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其开展资产评估工作，不存在搬迁流程不合法现象。举报问题不属实。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第一个问题：大安市环保局将加大
对吉林省新天成水泥有限公司的监管
力度，要求该公司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
行，堆存物料全部苫盖，裸露地面定期
洒水抑尘。在该公司生产期间，大安市
环保局将对其定期进行监测。同时，督
促该公司与这15户居民严格履行租赁
合同。

第二个问题：2018年11月8日，大
安市卫计局指派大安市疾控中心采集
水样，对吉林省新天成水泥有限公司西
侧罗赛洛（大安）明胶有限公司和大安
市糖厂路2号居民于某某饮用水水质进
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水质合格。

第三个问题：吉林大安经济开发区
已责令施工单位对路面采取新鲜黄黏
土碾压措施，现已碾压完毕，没有浮
土。进入冬季如产生浮土将采用人工
清扫措施。该项计划2019年11月建成
竣工，待2019年5月可以施工时，将对
路面进行硬化，采取喷水降尘措施直至
竣工。

第一个问题：计划2019年5月底前
完成。

问责
情况

无

无

备
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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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姜宁）日前，镇赉县国土资源
局结合本行业特点，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推进扫黑
除恶工作深入开展。

提高站位，落实责任。镇赉县国土资源局召
开专题会议和动员会，安排部署国土系统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组建工作机构，严格落实扫黑
除恶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职责，全力以赴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他们利用“地球日”
和“土地日”等宣传契机，通过张贴标语、悬挂
横幅和利用门户网站等方式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宣传。结合征地拆迁、地灾防治宣传、精准
扶贫入户等活动，走访群众150余户，向群众面
对面宣传扫黑除恶相关内容，让广大群众及时了
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

排查研判，掌握实情。对全县范围内征地拆

迁、非法占地、非法采矿案件等各项工作可能涉
黑涉恶情况、表现形式及成因等进行全面排查。
截至目前，先后召开3次涉土涉矿案件线索专题
分析讨论会，对6宗立案案件进行梳理研判。

协同配合，严格监管。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
出的重点领域，主动配合县纪委、公安局、检察
院、法院处理涉黑涉恶案件，及时提供相关用地
批文、坐标等，协助调查相关审批手续，为案件
的审理提供证据。同时，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摸排行动，严格规范行业监管，全面排查涉
黑涉恶问题线索，为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
预期效果打下坚实基础。

镇赉县国土资源局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通榆县新超越辣椒种植合作社架起了椒农与市场间的桥梁，合作社带领村民实现了以“一
家一户”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今年，天津、河北等地10多户客商来到合
作社，现已收购干椒500多吨，不仅让辣椒卖上了好价钱，还极大地调动了种植户明年生产的
积极性。 陈宝林摄


